东屏幼儿园建筑材料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购销合同
一、建筑材料购销合同
甲方（需方）
1. 公司名称：东屏幼儿园建设项目组
1. 法定代表人：[甲方代表姓名]：李明
1. 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
1. 联系方式：[甲方联系电话]：138xxxx5678
乙方（供方）
1. 公司名称：[乙方公司全称]：禄劝县恒信建材有限公司
1. 法定代表人：[乙方代表姓名]：王丽
1. 地址：禄劝县屏山镇建材路 18 号
1. 联系方式：[乙方联系电话]：136xxxx8910
产品明细及价格

	材料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产地
	是否 500km 内

	钢筋
	HRB400 Φ12 - Φ25
	吨
	300
	4800
	1440000
	云南省内钢厂
	是

	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
	600×200×200mm
	立方米
	800
	280
	224000
	禄劝县本地厂
	是

	其他辅助材料
	详见清单
	批
	1
	400000
	400000
	云南省内
	是


质量标准
乙方提供的建筑材料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的质量标准，同时满足东屏幼儿园建设项目的设计要求。乙方需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。
交货时间及地点
1. 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开始分批交货，每批交货数量根据甲方施工进度提前 3 天通知乙方，全部货物应在 90 个工作日内交付完毕。
1. 交货地点：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东屏幼儿园项目施工现场
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
乙方负责将建筑材料运输至交货地点，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。运输过程中的货物风险由乙方承担，直至货物交付甲方验收合格。
付款方式
1. 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20% 作为预付款。
1. 乙方按合同约定交货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%。
1. 剩余合同总价的 20% 作为质量保证金，在质保期（2 年）满且无质量问题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无息支付给乙方。
验收方式
甲方在收到货物后 3 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，如发现货物数量、质量等不符合合同约定，应及时通知乙方。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负责处理，包括补货、换货或退货等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违约责任
1. 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未付款项的 0.3%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1. 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、货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或未按要求处理甲方提出的问题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合同总价的 0.5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若逾期超过 15 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返还已支付款项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总价的 20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争议解决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其他条款
1.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（或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1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李明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0 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禄劝县恒信建材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王丽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0 日
二、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
甲方（需方）
1. 公司名称：东屏幼儿园建设项目组
1. 法定代表人：[甲方代表姓名]：李明
1. 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
1. 联系方式：[甲方联系电话]：138xxxx5678
乙方（供方）
1. 公司名称：昆明市某搅拌站：昆明市宏基混凝土搅拌站
1. 法定代表人：[乙方代表姓名]：张峰
1. 地址：昆明市官渡区工业园区 1 号
1. 联系方式：[乙方联系电话]：139xxxx2345
产品明细及价格

	材料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产地
	是否 500km 内

	预拌混凝土
	C30
	立方米
	1200
	380
	456000
	昆明市某搅拌站
	是


质量标准
乙方提供的预拌混凝土应符合《预拌混凝土》（GB/T 14902 - 2012）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，同时满足东屏幼儿园建设项目的设计强度等级、工作性能等要求。乙方应在交货时提供预拌混凝土的配合比报告、出厂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。
交货时间及地点
1. 交货时间：根据甲方施工进度需求，提前 2 天通知乙方，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将混凝土运输至施工现场。
1. 交货地点：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东屏幼儿园项目施工现场
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
乙方负责将预拌混凝土运输至交货地点，运输费用包含在合同单价内。运输过程中应确保混凝土的质量和工作性能不受影响，如因运输原因导致混凝土质量问题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付款方式
1. 每月 25 日双方对当月供应的预拌混凝土进行结算，乙方根据结算金额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。
1. 甲方在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当月结算金额的 85%。
1. 剩余结算金额的 15% 作为质量保证金，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 年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支付给乙方。
验收方式
1. 甲方在施工现场对每车预拌混凝土的坍落度等工作性能进行检验，如发现不符合要求，有权拒收。
1. 按规定留置混凝土试块，用于检验混凝土的强度等性能。试块的制作、养护及送检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。若试块检验结果不合格，双方应共同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现场实体检测，如检测结果仍不合格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违约责任
1. 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未付款项的 0.3%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逾期超过 15 日，乙方有权暂停供货直至甲方支付款项及违约金。
1. 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或提供的混凝土质量不符合约定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当次供应混凝土金额的 0.5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若因混凝土质量问题导致甲方工程损失，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争议解决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其他条款
1.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（或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1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李明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0 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昆明市宏基混凝土搅拌站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张峰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0 日
三、预拌砂浆购销合同
甲方（需方）
1. 公司名称：东屏幼儿园建设项目组
1. 法定代表人：[甲方代表姓名]：李明
1. 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
1. 联系方式：[甲方联系电话]：138xxxx5678
乙方（供方）
1. 公司名称：昆明市某砂浆站：昆明市鑫盛砂浆站
1. 法定代表人：[乙方代表姓名]：刘阳
1. 地址：昆明市五华区建材市场 2 号
1. 联系方式：[乙方联系电话]：137xxxx6789
产品明细及价格

	材料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产地
	是否 500km 内

	预拌砂浆
	M10
	立方米
	200
	450
	90000
	昆明市某砂浆站
	是


质量标准
乙方提供的预拌砂浆应符合《预拌砂浆》（GB/T 25181 - 2019）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，满足东屏幼儿园建设项目的施工要求。乙方应在交货时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。
交货时间及地点
1. 交货时间：根据甲方施工进度需求，提前 2 天通知乙方，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 36 小时内将预拌砂浆运输至施工现场。
1. 交货地点：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东屏幼儿园项目施工现场
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
乙方负责将预拌砂浆运输至交货地点，运输费用包含在合同单价内。运输过程中应确保预拌砂浆的质量不受影响，如因运输原因导致砂浆质量问题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付款方式
1. 每 30 天双方对该周期内供应的预拌砂浆进行结算，乙方根据结算金额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。
1. 甲方在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周期结算金额的 80%。
1. 剩余结算金额的 20% 作为质量保证金，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 年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无息支付给乙方。
验收方式
1. 甲方在施工现场对每批次预拌砂浆的外观、稠度等进行检验，如发现不符合要求，有权拒收。
1. 按规定对预拌砂浆进行抽样检验，检验其抗压强度等性能指标。检验结果若不合格，双方应共同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复检，如复检结果仍不合格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违约责任
1. 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未付款项的 0.3%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逾期超过 15 日，乙方有权暂停供货直至甲方支付款项及违约金。
1. 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或提供的预拌砂浆质量不符合约定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当次供应砂浆金额的 0.5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若因砂浆质量问题导致甲方工程损失，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争议解决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其他条款
1.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（或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1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李明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0 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昆明市鑫盛砂浆站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刘阳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0 日

